余孝安事迹材料

  余孝安，男，生于1965年8月，法学本科，在职研究生，法律硕士，中共党员，审判员，四级高级法官。现在丰都县法院研究室从事审判研究工作。三年来认真做好了审判及调研工作。
该同志坚持政治业务学习，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。于2012年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，取得法律硕士学位。在审判过程中，认真学习，研究审判业务和审判理论，写出一些有审判实践价值，学术价值的理论文章和案例分析文章。如《单位丢失职工档案的责任承担》案例分析文章2012年7月23日被《人民法院报》采用，《现实语境下法院文化建设主体现状及其建设的路径选择》理论文章被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2012年年会评为优秀论文，并人选《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2012年年会暨人民法院文化建设与人民法院工作理论研究会论文集》向全国发行。为法院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另外在全国一些有影响的《知音》，《家庭》等媒体发表了一些诗歌，散文，纪实等文学作品。

在审判工作中尽职尽责，超额完成了审判工作任务。2010年至2011年的上半年，该同志在民事审判庭从事审判工作，在2010年审判各类民事案件175件，是该庭结案最多的审判员。所审判的案件都做到实事清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。并注重做好调解，能动司法，司法便民，司法为民工作，受到了社会好评。在审判过程中，还认真总结研究审判中的疑难复杂问题，写出了一些案例评析文章。2011年调研究室工作后，及时调整心态，适应新的工作，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任务，在法院党组的领导下，创办《丰都法苑》杂志，指导审判工作，推进法院文化建设，得到了县委，人大，政府，政协的积极肯定和表扬。
该同志在政治思想上，立场坚定，廉洁护法，执法。保持了一个法官的优良品格。
